
第二节 证明对象 

 二、民事诉讼证明对象： 

1. 权利义务关系发生、变更、消灭的事实 

2. 民事争议发生的过程 

3. 程序事实 

4. 外国法律法规  

 



第二节 证明对象 

 三、行政诉讼证明对象 

1.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相关事实 

2. 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有关的事实 

3. 行政赔偿构成要件的事实 
 侵权行为的主体 

 在行使职权过程中 

 违法性 

 损害结果 

 因果关系 

4. 程序事实 



第二节 证明对象 

 四、免证事实 

 无需当事人证明，法院直接予以认定的事实 

 相关法条：刑诉《高检规则》第334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民诉《民事证据规定》第8、9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行诉《行政证据规定》第68条 

 免证事实包括：自认、自然规律及定理、众所周知的
事实、法律推定、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、生效仲裁裁
决确认的事实、公证文书记载的事实 



第三节 证明环节 

 一、取证 

取证是调查人员为揭示案件真相或者证明事实
主张，而依法展开的收集证据、初步审查证据
以及保全证据的专门活动。 

调查人员包括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与非职能部
门的个人。 

 



1、取证主体   

 分为三类：司法机关、律师、当事人 

司法机关的取证具有职权性、强制性，可以依
法采取扣押、查封、保全 

律师取证，是律师权利的组成部分 

当事人取证，具有权利性和自愿性，一般以对
方自愿配合为前提 

第三节 证明环节 



法院取证 

 主要存在于民事和行政诉讼中 

 法院取证的两种情形： 

1、依职权取证 

《民诉》第64条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
据，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。 

《民事证据规定》第15条： 

涉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  

涉及诉讼程序事项的事实 



2、依申请取证 《民事证据规定》第16、17条 

 申请条件：凡是当事人客观上不能收集的证据，
都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。 

 主要的情形：档案材料；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密及个人隐私；证据保全 

 申请期限：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 

 申请方式：书面申请 

 申请内容：说明需要调取的证据的基本情况、理
由和目的  

 

 

 



2、取证的客体——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

 司法机关取证应当全面取证 

 律师和当事人一般只收集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。 

 涉密证据的取得： 

 司法机关可以依法调取一切有关的证据 

 律师、当事人只能申请由法院进行取证 

 《民事证据规定》17条第2项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
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
据：…（二）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
材料； 

 

第三节 证明环节 



二、举证 

1、举证主体——刑诉、民诉、行政诉讼中诉讼双
方 

2、举证客体 

※取证客体与举证客体的范围并不一致 

 取证：侦查机关应当调查收集一切证据，包括犯
罪嫌疑人无罪、罪轻的证据 

 举证：对本方有利的证据 

 具体做法：控方将收集的证据交由辩方作为本证
出示，然后由控方进行质证。 

 

第三节 证明环节 



第三节 证明环节 

《刑诉》第39条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、审查起诉期
间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
、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，可
以申请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调取有关证据。 

 



第三节 证明环节 

3、举证时间——证据交换及庭审阶段 

4、举证效力——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 

5、举证顺序——先原告后被告 

 时间顺序、事实要素、因果关系、先刑事后民事 

6、根据证据的种类不同，出示证据的方法不同： 

提供言词证据——讯问、询问、宣读 

提供实物证据——出示、播放 

 讯问犯罪嫌疑人 VS. 讯问被告人 

7、举证期限 



妨碍举证的推定规则  

 《民事证据规定》75条 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
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，如果对方当事人
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，可以推定
该主张成立。 

 甲因医疗纠纷将区卫生院告上法庭，在举证阶段
甲要求卫生院提供自己治疗时的就医记录，该记
录中记载了医生的诊断和处方，可以用来证明卫
生院存在医疗错误。但卫生院拒不提供该份记录
。法院按照不利证据持有推定，推定甲的主张成
立。  



第三节 证明环节 

三、质证 

 当事人在审判中针对对方举出的证据进行的质疑
和质问。 

1、质证主体——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

※法官不是质证的主体 

2、质证的客体——案件中的所有证据 

3、质证的方式：言词方式 

4、质证的内容：证据资格与证明力 



第三节 证明环节 

5、质证的例外——不需质证的情形 

 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 

 逾期举证的证据，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

 涉密的证据 

 重复质证的证据 

6、质证的原则 

 公开质证 

 直接质证 

 言词质证 

 对抗性——交叉询问 



交叉询问 

直接询问：接受本方当事人或律师的询问。 

交叉询问：由与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一方相对立的
一方当事人或律师对该证人进行的询问。 

 交叉询问的对象: 证人、鉴定人、勘验人等 

 交叉询问的目的:即降低该证据在法官心中的可信
度 

 交叉询问的技术:感觉缺陷、证人品格、证人精神

状态、自向矛盾、利益或偏见 

 

 



 交叉询问的规则： 

可以涉及品格、信誉，但不得损坏人格尊严 

不具有关联性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，但涉及证
人资格的除外 

提问方式或内容不合适，可以提出异议，法官
决定成立或驳回 

 



 四、认证 

 1、概念：认证是法官对双方提供的证据，或自行
收集的证据，进行审查评断，依法确认证据资格
和证明力的活动。 

 2、认证主体——法官 

 3、认证客体——证据  不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

 4、认证内容——证据的资格和证据力 

证据能力：客观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 

证明力：可靠性、充分性 

 

 



第九章  证明责任 



第九章 证明责任 

 一、概念 

指当事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，按照法定的程
序、范围和标准证明特定事实的权利和义务。 

区别：证明责任与证明职责 

证明职责是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承担的查明案件
事实的职权职责 

主体不同 

性质不同   

效力不同 



第九章 证明责任 

 二、证明责任的特征 

 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：诉讼双方 

 证明责任的存在阶段： 

民诉、行诉——审判阶段 

刑诉——立案、侦查、起诉、审判阶段 

 证明责任的对象：待证事实 

 三、证明责任的性质 

 权利说 、义务说、负担说、败诉风险说 

 权利义务说 √ 

      （1）从主体资格和程序参与权角度，是诉权的一部分 

      （2）从诉讼后果角度，是义务 


